
1 

 

证券代码：600051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2020-026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0 年第 14 次工作会

议，对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未获通过。详见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临 2020-018）。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814 号）。详见 2020 年 5

月 14 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临 2020-025）。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以邮寄和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 7

名，参加会议董事 7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内容如下：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杭

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82%的股权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将有利

于解决同业竞争，优化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地域布局和产品类型，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资本实力及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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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及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经研究论证，同意继

续推进本次交易。 

董事长李水荣、董事李彩娥、董事沈伟作为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俞春萍、郑晓东、郑磊对上述董事会审议事项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

在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

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

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内容。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继续

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本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协同相

关中介机构，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申报材料，待相关工作

完成后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申报、核准工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